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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早报

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核心提示：人已经离世四年
多了，仍被法院列为被执行
人，这种怪事就发生在广东
深圳。2021 年 1 月 19 日，
在深圳经商的四川绵阳人王
子和举报称，“我们通过网
上搜索和查询《中国裁判文
书网》，发现我已故姨姐余
桂仙被深圳中级人民法院确
定为被执行人，这种将死者
列为被告的案子以前只有两
例，这是第三例。”深圳中
院接受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
采访时表示，先了解案件情
况再回复。

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特约记者 
上官云开 报道

死亡四年后被法院列为被执
行人

　　余桂仙是福建省福鼎市点头镇马
洋村人，生前在深圳打工。2016 年
10 月 5 日，余桂仙喝农药自杀身亡，
10月 11日火化后注销户口。按理说，
从此世上再无余桂仙了，人世间的一
切再与她无关。
　　但没想到的是，两个多月后的
2016 年 12 月 13 日，因借贷纠纷，一
位叫“周炜轩”的人隐瞒余桂仙已经
死亡的情况，将死者列为被申请人，
向深圳市仲裁委提起仲裁。
　　王子和告诉华夏早报-灯塔新闻，
2017 年 1 月 3 日，受理不到一个月
时间，深圳市仲裁委在没有按程序送
达及查明余桂仙已经死亡的情况下，
未认真核实借款合同的真实性，及资
金实际交付明显与合同不符等关键事
实，就作出裁决书，悉数支持了周炜
轩的请求，裁令死者余桂仙承担全部
责任。
　　据了解，余桂仙死前在深圳打工，
作为案外人的王子和是在法院上门执
行时才知晓情况的。他说，余桂仙生
前离婚，死后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女儿，
大女儿李岚某 13 岁，小女儿李某曦
11 岁，所以他不得不出面为两个未成
年的孩子寻找救济途径。
　　2018 年，申请人周炜轩向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后因案外人
提起执行异议诉讼中止；2020 年深圳
中院恢复执行，被执行人至今仍为死
者余桂仙。
　　2020 年 7 月，余桂仙之女李某曦
向深圳中院申请不予执行，该院民事
裁定驳回，理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事
项的规定》第八条：“被执行人向人
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应
当在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提出申请，有民事诉讼法第 237 条第
二款第四、六项规定情形且执行尚未
终结的，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有关
事实或案件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书面

申请”。深圳中院认为，李某曦 2018
年 11月参加了案外人执行异议答辩，
就应该知道法院对标的采取执行措
施，故其 2020 年才申请不予执行，
超过 15 日期限，所以驳回。

律师认为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法院称了解情况后再回复

　　福建省资深律师邹丽惠认为，深
圳中院裁定适用法律错误。
　　他表示，李某曦不是被执行人，
目前法院所列被执行人仍为死者余桂
仙，死者余桂仙的未成年女儿提出不
予执行，系因仲裁将死者列为被申请
人，属于程序严重违法，深圳中院继
续将死者余桂仙列为被执行人，程序
也明显违法。
　　“欠债还钱没有问题，但我们知
道死人是不能作为被告，也不能作为
被执行人的。”王子和及其余桂仙的
女儿等亲属认为，深圳中院在明知深
圳仲裁委将死者列为被申请人的情况
下，避而不谈仲裁程序是否违法的问
题，执意驳回他们不予执行的申请，
仍继续将死者余桂仙作为被执行人予
以执行，违反有关法律程序，他们将
继续寻找一切救济途径。
　　1月 20 日，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
联系上深圳中院，该院负责对外宣传
的相关工作人员称，因为该部门不是
具体办案和执行机关，所以对于余桂
仙被执行的案子不了解，涉及到具体
案件或法律适用问题，由于不清楚具
体情况，因此无法给出专业性的意见，
建议相关当事人通过正常渠道跟承办
案件的法官或法官助理进行沟通。
　　随后，该工作人员记下了余桂仙
案恢复执行案件的案号，表示先了解
一下案件情况再回复。

此前两起同类案件均被纠错

　　据悉，和余桂仙一样，死后被列
为被告和执行人的，在全国还有两起，
分别发生在陕西咸阳市和江苏扬州
市。
　　陕西咸阳人冯忠孝的妻子张秀侠
早在 2004 年 3 月 3 日就病故了，但

女子死亡四年多仍被列为被执行人为全国第三例

是咸阳市渭滨法庭却在 2005 年 5 月
25 日向其下发了传票。尽管冯忠孝
在法院开庭时告诉老伴已经去世，但
法庭在后来的判决中还是判定张秀侠
承担民事责任。
　　对此，该案的审判长赵晓燕解释
说，冯忠孝虽然在开庭时提起妻子已
经死亡，但没有提供死亡证明，所以
法院没有采信。
　　不过，赵晓燕最终因此被处分。
据秦都区法院的通报：“作为案件承
办人，审判长赵晓燕在审理该案时，
没有认真履行职责，对当事人的身份
没有进行必要的谨慎的核对，导致裁
判出现问题，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严格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官法〉有关惩
戒制度的若干规定》，
经法院党组会议研究决
定，给予赵晓燕行政记
过处分，并按有关程序
免除其审判长职务”。
　　另外一起是，2009
年 12 月，因家里急需
用钱，江苏省扬州市邗
江区邵某向好友马某借
了 5万元，由扬州市某
担保公司担保，借款到
期后，邵某没能还钱，
担保公司只得按照约定
代为偿还 5万元。之后
担保公司决定向邵某行
使追偿权。邵某和李某
是夫妻关系，担保公司
认为该笔借款应属二人
共同债务。于是，2015
年 1 月，担保公司将二
人一并告上法庭。
　　法院受理该案后，
向邵某和李某寄送了诉
讼文书。因查无此人，
文书被退回，2015 年
2 月 7 日，法院又以公
告形式送达了文书。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届
满后，邵某夫妇未作回
应，2015 年 5月 12日，
法院缺席审判，判令二
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给付担保公司 5万元。
　　担保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期
间，邗江区检察院偶然得知，此案的
被告之一李某可能已经死亡。该院随
即与执行部门联系，最终查明，李某
确实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死亡。基于
上述情况，该院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的相
关要求，依法启动监督程序，向法院
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最后，这起案件经检察机关依职
权进行法律监督后，法院经审判委员
会讨论决定，裁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对
本案进行再审，最终中止了原判决的
执行。


